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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表
填报单位（盖章）：                                             评价总得分：                         
	序号
	评分单元
	评分项目
	评分规则
	评分

	1
	制度建设
（15分）
	是否出台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是得5分，否不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出台了本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明确了本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2
	宣传督导
（15分）
	国管节能〔2017〕180号文印发后，是否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的专项宣传活动。
	是得5分，否不得分。
	

	
	
	是否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发了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是得5分，否不得分。
	

	
	
	是否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专项实地检查和督导。
	是得5分，否不得分。
	

	3
	有害垃圾
分类
（20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设置了专门的有害垃圾投放场所或容器，占比      %。
	满分10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与具备资质的处理企业签订了收运处置合同，占比      %。如合同由管理部门统一签订，则查看各单位的收运处置记录，并计算单位占比情况。
	满分10分，按比例得分。
	

	4
	餐厨垃圾分类
（20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在食堂设置了专门的密闭容器单独存放餐厨垃圾，在有食堂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中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建立了记录餐厨垃圾数量、去向的台账制度，在有食堂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中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安装了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或者与所在城市专业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机构签订了收运处置合同，在有食堂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中占比      %。
	满分10分，按比例得分。
	

	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分类
（20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建立了记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量、去向的台账制度，占比      %。
	满分10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与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签订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回收处理合同，占比      %。如合同由管理部门统一签订，则查看各单位的回收处理记录，并计算单位占比情况。
	满分10分，按比例得分。
	

	6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分类
（10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在楼道等公共区域按照可回收物、其他垃圾配置垃圾分类设施，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在办公室内按照可回收物、其他垃圾配置垃圾分类设施，占比      %。
	满分5分，按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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